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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人〔2026〕205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开展 2026 年东方英才计划拔尖、
青年项目综合平台（规划资源赛道）

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、党的二十

届四中全会以及市委十二届七次、八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中央

和市委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、加强战略人才力量自主培

养的要求，根据《上海市人才计划管理办法》（沪委人〔2023〕4

号)、《东方英才计划拔尖、青年项目综合平台实施细则》（沪委

人才办〔2023〕22 号）、《关于开展 2026 年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

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沪人才〔2026〕59 号）、《关于开展 20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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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拔尖、青年项目综合平台申报评审工作的

通知》（沪人才〔2026〕64 号），即日起启动 2026 年东方英才计

划拔尖、青年项目综合平台（规划资源赛道）申报评审工作，现

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拔对象及范围

（一）选拔对象

东方英才计划拔尖、青年项目综合平台规划资源领域人才选

拔主要聚焦规划引领、资源统筹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，重点选

拔落实城市总规、推进“人民城市”建设等重点任务领域取得创

新成果和作出突出业绩的人才，具体选拔对象包括两类：

1.规划资源拔尖人才：主要是指在规划资源相关专业领域作

出重要贡献、取得突出成绩或在管理工作中有重大创新，能够体

现行业发展水平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。申报年龄不超

过 45 岁（即 198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。

2.规划资源青年人才：主要是指在规划资源相关专业领域具

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或技术操作能力，在相关行业领域崭露头

角，具有较好创新发展潜力的青年人才。申报年龄不超过 40 岁

（即 198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。

（二）选拔范围

1.申报人须为中国籍，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工作，近 2 年内在我市累计缴纳社会保

险满 12 个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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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拔方向包括：国土空间规划、测绘与地理信息、自然资源

保护利用、地矿技术、“人工智能+城市治理”等领域。向参与“量

子城市”建设、“沪派江南”营造、“三师联创”、土地储备新机

制、低效用地盘活等重点工作及参与上海规划资源领域中青年工

程师创新创业大赛等重点项目的人员倾斜。鼓励民营企业、外资

企业等非公领域人员参加。

2.申报人只能选择东方英才计划一个子项目、一个平台申

报。

3.下列人员不在申报范围：

（1）两院院士、国家实验室主任、人才高峰工程入选者、

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；

（2）本市白玉兰人才计划创新、创业、青年项目和东方英

才计划团队、领军、创业、教师项目的入选者，此外，白玉兰人

才计划浦江项目和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项目的入选者，不可申报东

方英才计划青年项目；

（3）担任副局级及以上领导职务、且不再直接从事专业技

术工作的企事业单位领导（市管干部），或虽“双肩挑”，但近两

年无特别突出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的人员。

二、推荐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

“两个维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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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具有爱国奉献精神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具有良好的

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。

3.坚持科学精神，学风端正，潜心钻研，团结协作，勇于创

新，长期扎根工作一线，服务发展需要。

（二）规划资源拔尖人才

1.专业能力。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国际国内领先的学

术研究水平，全面掌握本专业国内外前沿发展动态，具有引领本

专业科技发展前沿的能力。

2.创新能力。能够主持解决规划资源领域中的重大技术或改

革问题，业绩突出，创新性研究成果在本行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，

且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。

3.发展潜力。申报的支持项目以追求突破性进展为目标，围

绕推进规划资源领域重要改革等开展创新研究，研究项目和成果

处于国内外研究前沿。

4.示范引领效应。创新活动与本市规划资源发展需求和实际

紧密结合，创新成果可在落实城市总体规划、推进人民城市建设

取得显著成效，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
（三）规划资源青年人才

1.专业能力。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特长，掌握本行业

的关键技术，了解本专业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，对行业科

技发展有前瞻性、创新性思考。

2.创新能力。科研视野开阔、研究能力较强，在本行业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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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前沿研究和实践中崭露头角，获得一定学术成就，得到同行专

家一致认可。

3.发展潜力。善于创新、敢于突破，有志于在规划资源相关

行业领域潜心研究，具有较强创新思维和成长后劲。能面向科技

前沿和行业发展重大需求，开展前沿性、创新性研究，创新成果

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。

4.示范引领效应。具有大局意识、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，在

推进规划资源事业中发挥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三、推荐方式

（一）单位推荐。各单位严格按照选拔条件，坚持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的选拔原则，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提出推荐人选。各单位

要坚持“破四唯”“立新标”，进一步优化人才评价标准和方式，

注重人才发展潜力评价、代表性成果评价，评审中不得以其他“帽

子”作为前置条件。

（二）专家推荐。获得同领域 1 名及以上上海高峰人才、在

沪国家实验室主任、市级重点领域引才伯乐等顶尖人才推荐，或

2 名及以上在沪、在职两院院士联名推荐的，符合基本条件，可

直接进入终审环节，不占用用人单位或行业部门推荐名额。每名

专家每年可推荐 1 名人才申报东方英才计划相关子项目，若出现

专家推荐多名人才情况，以手写推荐时间先后顺序为准。高峰人

才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推荐其团队核心骨干成员的，可不受推

荐人数限制。东方英才计划团队项目入选团队的领衔人在支持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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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每年可推荐 1 名核心骨干成员申报东方英才计划拔尖或青年

项目，符合条件的，可直接进入终审。通过专家推荐的申报人需

填写《专家推荐表》。

（三）社会团体推荐。专业学会、行业协会等通过政府社团

管理部门登记的合法团体可以举荐本学术技术领域中符合申报

条件的优秀人才。每个社会团体当年可举荐 1 人,社会团体应重

点举荐行业内非公领域申报人员。

充分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，通过社会团体、顶尖专家申报

的，申报材料应提交所在单位复核。用人单位要对各种渠道申报

的人选审核把关，并在单位内部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天，由单

位统一进行申报，每个单位申报拔尖或青年人才最多不超过 1 人

（在沪高校 2 人）。

本次选拔实行申报人诚信承诺，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实行

“一票否决”，并纳入本市征信黑名单。

四、支持保障

对入选东方英才计划拔尖、青年项目综合平台规划资源领域

人员由市人才局发文，公布入选名单，并印制发放入选证书，开

展资助服务工作。

五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网上申报

本次申报采取网上申报形式，登录“上海国际人才网

（https://sh-italent.com）—“项目申报”—“上海市人才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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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申报统一报名入口” —“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在线办理” 进

行申报。网上申报时间为 2026 年 7 月 31 日前。

（二）纸质材料报送

完成网上申报后，请保存并打印申报人选的申报表，一式三

份，报送至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干部学校（南丹东路 25 号

4 楼），纸质材料报送时间另行通知。

申报联系人：

余老师 64696400（材料受理咨询）

陈老师 63193188-13063（政策咨询）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6 年 7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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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:市人才局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6 年 7月 9 日印发


